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108年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民國108年3月18日簽奉核定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年1月19日北市教人字第10630571000號函。
二、目的：提倡正當娛樂及活動，增進身心健康，鼓舞工作情緒，促進團隊精神。
三、實施原則：
（一）舉辦時間：文康活動活動時間以利用公餘、例假日、休假或加班補休方式進行。
（二）舉辦方式及經費分配:文康活動預算金額係以編制員額每人2000元編列，舉辦方式依調查結果以文康活動加慶生會方式辦理(如附件1)。文康活動費用為每人新台幣 1,000 元；另每一年舉辦 2 次慶生活動,發放壽星現金 950元(直接撥入同仁薪資帳戶)；每人所餘50元部分控留做為人員異動所需生日金費用。
    1.慶生會部分

(1)每年 6 月、12月利用教師朝會舉辦慶生活動，分別發之當年度1月至6月及7月到12月之壽星現金 950元。
(2)慶生活動發放慶生壽星現金之原則：
 eq \o\ac(○,1) 發放對象為本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代理教師、約僱人員。

 eq \o\ac(○,2) 教職員工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列入發放對象。

 eq \o\ac(○,3) 差假代理教師或差假約僱人員不列入發放對象。
2.文康活動部分
本年度每人文康活動經費為1,000元，由各學年、各領域、各單位或6人組成一團自行規劃辦理：自行組隊者應事前簽准（附件2），並於活動結束後核銷歸墊完畢（附件3）。
四、作業分工：由各學年、各領域、各單位或6人組成一團自行規劃辦理者，由參加
人員自行負責辦理活動一切事宜及經費核銷。
肆、經費來源:由學校文康活動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伍、本校辦理各項活動時,除應遵照「臺北市政府辦理各項活動作業要點」及「臺北市政府辦理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外,辦理戶外性質之活動,須租借車輛時,其契約訂定應參考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及辦理人員平安保險。
陸、本校辦理文康活動時,依 105 年 5 月 10 日本府第 1886 次市政會議及 105 年 9 月 13日本府第 1904 次市政會議主席裁示略以,本府最待加強之處即是橫向聯繫,因此為加強校際間橫向聯繫,各校文康活動宜與其他學校共同舉辦。為加強校際間橫向聯繫，邀請鄰近學校參加本校辦理之文康活動。
六、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簽奉校長核定後施行。
附件1
108年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辦理方式調查結果表
	辦理方式
	方案一
全部自行組團辦理
文康活動2000元
	方案二
自行組團辦理文康活動1000元加生日禮金950元
合計1950元

	得票數
	44
	93

	採行方案
	
	(


 附件2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108度舉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申請書

申請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主旨：擬於 108年   年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分止，自行辦理本單位文康活動，簽請　核示。

說明：

1、 地點及行程說明：

2、 參加人員名冊如附件。

三、本次文康活動，每人新臺幣壹仟元整，擬請准予先行預借(或○○○先行代墊)，事後檢據核銷(歸墊)。

　　　　　　　　　　　　申請人代表

　　謹陳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會計室　　     校長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108年度文康活動名冊

	編號
	職稱╱班級
	姓名
	本人簽名處（活動後簽）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經費預估表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旅遊平安保險費
	
	
	
	

	
	
	
	
	

	
	
	
	
	

	
	
	
	
	

	合計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

108年度文康活動經費預借申請表



	預借金額
	新 台 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會計科目
	

	                    用途
	_____年度人員文康活動______________之旅預定於     年   月   日(星期    )辦理，茲預借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以支付文康活動相關支出。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具領人

簽名蓋章
	

	人事室
	總務處
	會計室
	校長

	
	出納組
	
	


附件3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１０8年文康費用核銷注意事項
文康活動費經費編列及運用：
本（108）年度文康活動費預算係依編制內教職員工每人1,000元編列，由各學年、各單位或6人組成一團自行規劃辦理。
文康活動經費核銷及憑證注意事項：
※依據「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及「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活動前應填文康活動申請書、參加人員名冊、經費預估表及經費預借申請表送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校長核可；活動結束後應上文康活動辦理完畢簽，活動簽到表、活動照片（2張以上）及收據、發票辦理經費核銷。

二、可核銷經費(舉例說明)：

   （一）餐點費（早、中、下午茶、晚餐）。

（二）車票(要有憑證,例如:火車票、高鐵車票等)

（三）租車費

（四）住宿費

（五）門票

（六）平安保險費(保險單及保費收據)

三、不能核銷之經費(舉例說明)：

（一）自行開車油料費
（二）退休人員及眷屬之費用（依規定活動可邀請眷屬自費參加) 

（三）抽獎活動或摸彩獎品
 (四）預購型商品(禮券、餐券、電影票）
活動實施後辦理經費核銷手續：

一、核銷檢附文件：文康活動辦理完畢簽、原核定申請書、經費預估表、簽到表名冊、支
出憑證（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請黏貼於本校「支出黏貼憑證用紙」上面並寫明用
途）、活動照片（二張以上），當日活動內容之支出檢據實報實銷，超過補助經費者，
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二、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全銜：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暨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受領人如為機關或
　　　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五）受領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三、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本校統一編號：31005424）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二）採購名稱及數量。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全銜：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第二款必要時，應註明廠牌或規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
　項填記。第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如確係具有機密性者，得免註明。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各機關統一編號，若未輸入統一編號，應請
　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若統一發票僅列日期、
　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
　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得免加註。
四、由經手人先行代墊者應註明「由○○○代墊」。

五、未舉例之經費或對核銷手續仍有不解之處時，請洽詢人事室或會計室。
簽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主旨：有關辦理108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費用歸墊一案。

說明：職            等（          （年級╱處室））申請辦理108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已於    月    日辦理完竣。  

擬辦：此次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共計    員（詳如名冊），實際支付費用__________元，請款金額          元（※金額不可超過1000×人數）
      單據如附件，已由職            先行墊付，請准予核銷歸墊。

敬陳   校長

會辦單位：人事室、會計室、出納組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
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經費實際支用明細表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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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